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ҹ摘要Һ 

雖然境外取證等程序議題早因刑法中的管轄規定而Ԇ在，但近年來國際

交流日益頻繁，越來越多的犯罪逾越一國的邊境，如何獲得境外證據ȃ境外

證據在何等條件下在本國的刑事審判程序中具有證據能力，而司法互օ在其

中可以扮演什麼角色等，業ϐ成為刑事訴訟研究領域相當重要的課題Ȅ事實

上，對於實務而言，不管立法者是否ϐ建立完備的法制，也不管學者對問題

ϐ有認知，並提供有用的意見，實務工作者都必須處理送到眼前的跨境∕境

外刑事案件Ȅ本文即是以最高法院近十年來對於境外證人供述證據的判決為

對象，探索其所累積而出的處理準則，並進行憲法ȃ訴訟法與新興的跨境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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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的Ϸ析，最後提供相關的處理建議Ȅ本文同意，但當犯罪跨過一國的邊境，

無可避免地因為司法主權等因素，阻礙這類案件的處理，而給犯罪者可乘之

機Ȅ但本文認為，全球化不僅提供犯罪者機會，也創造各國政府各類合作的

架構Ȅ當人權的普世價值越來越受到肯認，境外∕跨境刑事案件的被告不၎

淪落次等境地Ȅ即便是跨境∕境外刑事案件，也必須注意犯罪打擊與人權保

障之間的衡平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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